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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 
 

《法律援助條例》  
（第 91 章）  

 
 

就法律援助申請人財務資格限額進行的周年檢討  
 
 
引言  
 

 
 

附件  

 根據《法律援助條例》（第 91 章）第 7(a)條，立法會

可藉決議修訂該條例第 5 及 5(a)條指明的財務資源 1

 

款額。

現建議通過附件所載的決議（「決議」），修訂「普通法律援

助計劃」（「普通計劃」）及「法律援助輔助計劃」（「輔助計

劃」）下法律援助申請人財務資格限額，以反映二零一二年

周年檢討的結果。  

 
理據  
 
2. 當局每年就財務資格限額進行周年檢討，當中計及丙

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，以維持其實際價值。二零一二年的

檢討期為二零一一年七月至二零一二年七月，該段期間丙類

消費物價指數上升了 3.7%。因此，財務資格限額應增加 3.7%。 
 
 
決議案  
 
3. 財務資源不超過《法律援助條例》指明的限額的人士，

在經濟上符合資格獲得法律援助。本決議將普通計劃的財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財務資源指申請人每年可動用收入及可動用資產的總和。可動用收入是

指個人的總收入在扣除《法律援助條例》規定的豁免項目後的餘額。可

動用資產則指個人的銀行戶口結餘、其他人須付予該人的款項、非金錢

資源的市值及其業務或在公司的業務中所佔份額的價值的總和，在扣除

《法律援助條例》規定的豁免項目後的餘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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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格限額由 260,000 元增至 269,620 元，輔助計劃的財務資

格限額則由 1,300,000 元增至 1,348,100 元。  
 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4.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︰  
 

發出將在立法會動議決議的預告  
 

二 零 一 三 年 五

月二日  
 

在立法會動議決議落實有關建議  
（如沒有成立小組委員會）  
 

二 零 一 三 年 五

月二十二日  

實施決議（如獲立法會通過）  稍後通知  
 
 
建議的影響  
 
對財政及公務員的影響  
 
5. 增加財務資格限額的建議實施後，我們預期每年的法

律援助經費將額外增加約 124 萬元。法律援助署會承擔增加

的財政開支，並會以現有的人手，承擔處理申請及個案所涉

及的額外工作量。  
 
其他影響  
 
6. 建議的法例修訂不會影響《法律援助條例》的現行約

束力，並符合《基本法》規定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有關

修訂對經濟、生產力、環境、可持續發展或家庭並無影響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7. 我們已把有關建議提交法律援助服務局和立法會司法

及法律事務委員會，並沒有收到任何反對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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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安排  
 
8. 政府當局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和公眾查詢。  
 
 
背景  
 
9. 當局就「普通計劃」和「輔助計劃」的財務資格限額

分別每年、每兩年和每五年檢討一次，以計及丙類消費物價

指數、律師接辦案件的訟費及法律援助申請人財務資格的變

動。「普通計劃」的財務資格限額亦按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

下的《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》適用於刑事法律援助。根據

上一次五年檢討所作的法例修訂已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實

施。民政事務局及法律援助署正就下一次的兩年檢討和五年

檢討進行籌備工作。  
 
 
查詢  
 
10. 如對本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可與民政事務局首席助

理秘書長（公民事務）2 馮雅慧女士聯絡 (電話 :3509 8119)。  
 
 
 
 
民政事務局  
二零一三年五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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